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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历史上，判例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地位和作用甚至超过了法典。
朱熹曾言：“大抵立法必有弊，未有无弊之法⋯⋯”在司法实践中，为了弥补法典的不足，判例应运
而生。
从商周的御事、春秋的成事（《论语·为政》：“子日：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战国
的比、类，秦代的“廷行事”、汉代的“决事比”、唐代的法例到宋元的断例、明清的条例，古代判
例实践如同古代法典的编纂一样，绵延不绝，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特别是清代，因案生例的制度正式确立，判例经过成案、定例、入律几个层次，最终以条文的形式融
入法典，成为法典正文的附注。
随着社会的发展，法典不断从司法实践中汲取营养，得以修正和完善。
律例并行，例以辅律并发展入律的法制格局最终成熟。
这在世界上都是独具特色的，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近代以来，以欧洲的法典法为模本的清末修律构成了对古代判例传统的第一轮冲击，但其后的北
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面对“残缺的法制状况与人民对完备的法律秩序的迫切需要之间的矛盾”和
“新法与现实社会生活彼此脱节的矛盾”，北洋政府大理院和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大量编纂和颁行判例
，作为各级法院的审判依据。
判例再度繁荣。
虽然国民政府后来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活动，但判例在法律实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发挥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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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历史上，判例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形式，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其地位和作用甚至超过了法典。
我们选择司法实践中一批典型，疑难案例，汇集成书，目的就在于此。
希望这套案例丛书能够对广大法律工作者和一般读者学习和掌握法律知识，处理法律纠纷、依法维护
自身权益，能够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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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因违反医疗注意等义务引起的纠纷  1.未经患方同意擅自实施门诊手术，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任？
  2.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失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司药员错写服药剂量致使病人服药中毒产生严重后遗症，患方能否在调解后再通过诉讼追加赔偿？
  4.医生误将患者子宫当做阑尾切除，医疗机构应当如何承担责任？
  5.患者误服药品硬包装导致事故发生，医疗机构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6.医疗机构没有完全地履行告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何承担责任？
  7.医生在诊疗过程中没有尽到谨慎注意义务，医疗机构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8.医疗机构未尽转诊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9.医疗机构未履行告知义务，侵犯患者的知情权及选择权等，应当如何承担责任？
  10.未经死者的家属允许擅自解剖尸体并留取脏器，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11.医院未告知可供病人选择的治疗方案，导致病人财产损失是否构成医疗事故？
因医疗措施、医疗设备引起的纠纷  12.医疗科研机构合作进行试验性医疗造成患者损害，应当如何确
定赔偿责任？
  13.治疗抢救措施不当，造成患者身体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应该如何承担责任？
  14.医疗器械质量缺陷造成患者人身损害，医疗机构应当承担哪些责任？
  15.私人医院重复使用导管，受害者如何获赔？
  16.内固定钢板断裂，骨骼畸形愈合，患者如何获赔？
  17.疾病自然转归导致医疗事件，应当如何处理？
  18.基于患者伤情考虑擅自实施手术，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19.医务人员操作不当导致并发症，医疗机构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20.急诊疾病的初诊结果和手术探查的结果不一致，医疗机构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因预防接种、输血引起的医疗纠纷  21.因计划免疫预防接种事故致人身损害，医疗机构如何承担责任
？
  22.发生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未妥善处理引起医疗纠纷，责任如何划分？
  23.将针头交给幼童玩耍致伤，责任应如何分担？
  24.因输血感染丙肝，应如何认定医疗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
  25.因输血感染艾滋病，医疗机构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26.因输血致第三人感染病毒，医院该不该赔偿？
  27.先后在两家医院输血，经检查感染艾滋病，如何进行责任定性和责任分配？
因手术引起的纠纷  28.由于医学认识水平所限导致患者人身损害，医疗机构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29.结扎手术中损伤膀胱，医院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30.未经丈夫同意为妻子引产，医疗机构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31.未经当事人同意，安排实习医生旁观妇检过程，医院是否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
  32.医疗机构存在严重医疗差错，但未造成明显损害后果，应否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33.因疾病特殊导致误诊，是否构成医疗事故？
  34.患者自身的病变和手术共同导致医疗损害，责任应如何分担？
  35.手术公证能否为医疗机构免责？
  36.手术遗留纱布在体内，患者提出医院返还医疗费的请求，法院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
  37.按一般的医疗水准检查未发现手术禁忌症，医疗机构是否具有过错？
因监护、护理引起的纠纷  38.精神病人闯入医务人员办公室服药自杀，医疗机构应否承担责任？
  39.患者在医院坠楼致死，医院应否承担责任？
  40.精神病人之间造成的人身伤害，医疗机构是否应当承担责任？
  41.根据家属谎报而对正常人实施强制治疗，精神病院是否构成侵权？
  42.违反护理常规致患者死亡，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43.患者因自身疾病猝死，医疗机构未尽注意义务，责任应当如何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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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陪护人员的财物被窃，医院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因美容引起的纠纷  45.医生误导患者接受美容手术致不良后果发生，医疗机构应承担何种责任？
  46.隆胸手术未达到预期效果，且医院没有相关资质，患者能否获赔？
  47.实施增高手术致人损害，医院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48.术前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术后出现疤痕增生的，医疗机构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49.美容纠纷中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应当如何处理？
  50.没有合法资格而提供美容服务，是否构成欺诈？
  51.手术技术失误造成容貌受损，医疗机构应当承担何种责任？
  52.因美容整形受损，受害人可否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53.美容中心“概不退费”的格式条款是否有效？
  54.没有相应资质而从事医疗美容并违反告知义务的，应当承担什么责任？
其他纠纷  55.误诊医生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调解协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56.医疗机构在医疗活动中存在欺诈行为，处理时应适用何种法律规范？
  57.涉及部队医院的医疗纠纷，应当如何处理？
  58.“小病”检查项目过多引发医疗纠纷，应当如何处理？
  59.按一般医疗水准进行术前常规检查未发现手术禁忌症，术后患者不幸死亡，医疗机构是否具有过
错以及责任应当如何承担？
  60.医疗机构退休人员私自带患者回到原医疗机构进行医治，发生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任
？
  61.患者家属不积极配合医疗机构的救治行为导致患者死亡，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赔偿责任？
  62.变性手术不成功涉及隐私的纠纷，医疗机构应该如何承担责任？
附录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  医疗疗事故分级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品管理法》（节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节录）  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法官说案>>

章节摘录

　　因违反医疗注意等义务引起的纠纷　　1.未经患方同意擅自实施门诊手术，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
任？
　　案情　　2006年2月9日，范玉丽因“左颈部增生一肿物”到市第一医 院外科就诊。
次日上午，市第一医院为患者范玉丽进行超声检查，初诊病症为”左下颌角实质性占位”。
次日，市第一医院在未让患者范玉丽或家属签字的情况下，对范玉丽的左颈部肿物行门诊手术切除，
并将切除的肿物送省医院的病理科检验。
2月15日，省医院做出病理诊断为：“左颈部淋巴结反应性增生”。
术后不久，患者范玉丽的手术部位肿大。
3月16日，范玉丽到当地铁路局中心医院做CT检杏，印象：左咽旁间隙处正大占位（病灶直径约35mm
×46mm）建议增强检查。
2006#-5月21日至同年8月14日，范玉丽转至市肿瘤医院住院治疗，该院诊断为恶性淋巴瘤。
9月24日至l0月3日，范玉丽又回到市第一医院住院治疗。
10月14日，范玉丽又转至铁路医院住院治疗，经诊断为：（1）非何杰金氏淋巴瘤晚期；（2）中毒性
心肌炎；（3）药物性肝炎。
因范玉丽患非何杰金氏淋巴瘤，经化疗后效果不佳，病情加重，于2006年10月19日14时30分出现呼吸
、循环衰竭抢救无效死于铁路医院。
2007年初，范玉丽的丈夫江胜安以范玉丽之死与市第一医院的诊断失误和手术不当有因果关系为由，
申请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市第一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
2007年2月6日，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凭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做出医鉴〔2007〕1号《医疗事故鉴
定报告书》，该报告书结论：不属于医疗事故。
范玉丽的丈夫江胜安认为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做出的鉴定结论显失公正，范玉丽的病故属被告误诊
和手术不当所致。
遂将市第一医院告上人民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市第一医院赔偿为妻子范玉丽花费的治疗费人民
币33863.50元和精神抚慰金人民币8000元，　　争鸣　　原告江胜安诉称，2006年2月9日，其妻子范玉
丽因左颈部不适到被告市第一医院就诊。
次日，被告市第一医院在未向范玉丽或家属说明病症和同意的情况下，过于自信地在范玉丽左颈部进
行了手术切除并诊断为“左颈部淋巴结反应性增生”。
违反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条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
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
”术后，范玉丽的左颈部不但没有治愈，反而迅速肿大。
后经铁路局中心医院、市肿瘤医院等医院对范玉丽的病症诊断为恶性淋巴瘤，并进行治疗。
但终因被告的误诊而耽误治疗，范玉丽于同年10月19日病故。
2007年2月6日，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此做出“不属于医疗事故”的结论。
铁路局中心医院、市肿瘤医院等医疗单位对范玉丽的病症所做的诊断结论足以证实被告市第一医院的
诊断结论是错误的，所以，其妻子范玉丽之死，系医疗事故，法院应该支持其诉讼请求。
　　被告市第一医院辩称，第一，市第一医院对原告之妻范玉丽行活检术符合诊疗规范，不存在医疗
过错行为。
医院对原告之妻范玉丽行活检术属诊断性手术，术前有书写门诊病历、彩超辅助检查，而且术前履行
了告知义务，手术无发生并发症，术后将活检标本及时送检。
其采取这些步骤符合医疗操作规程，符合对疾病的认识规律。
关于手术同意签字的问题，因市第一医院对范玉丽是行活检术，该手术属体表手术，依据《医院工作
制度》第40条规定，体表手术可以不签字。
第二；医院对范玉丽实施了正确的诊治措施，尽到了责任，不存在误诊问题。
被告在术前对范玉丽彩超检查诊断：左下颌角实质譬占位，诊断没有失误，术后的临床诊断：左颈部
淋巴结反应性增生以及将切除到的肿物送病理科进行病理切片检查，体现了对患者范玉丽高度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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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因此，市第一医院没有过错，法院应该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官点评】　　这是一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其焦点集中在门诊手术是否需要经过患方（
患者或亲属）签字，如需签字，那医院是否侵权，应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首先，我们来分析医疗机构未经患方签字即行手术，是否侵犯患方的知情同意权？
患者到医院就诊自然与医院形成一种医疗合同关系。
这种合同关系的性质属于服务合同，这种服务合同中的条款一般不是患者与医院之间有明确的意思表
示，而是属于默示条款。
医院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医务人员依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医疗技术法规自觉遵循，患者囿
于医学知识并不知道医务人员的所作所为正确与否，只是基于对医务人员的信任由其作为，只有在身
体受到损害后才请求救济。
因此医疗合同的默示条款即要求医院及其医护人员应严格履行法定义务。
关于医院的告知义务及患者享有的知情同意权，我国《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执业医师
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医疗机构管理务例》等法律、法规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l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做引人误解的虚
假宣传。
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
的答复。
《执业医师法》第26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
利后果。
2002年9月1日国务院颁发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1条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
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
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
　　归结起来，患者享有的知情同意的权利主要有：（1）患者有权了解和认识自己所患疾病，包括
检查、诊断：治疗处理、医疗风险等方面的情况。
（2）有权参与与涉及其医疗计划的一切决定，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没有患者自愿并同意，不
进行任何处理，这种同意应以书面的形式向患者提出，有患者或亲属的签名，与权利相对应。
医院应尽的义务是：医院应当向患者提供有关医疗服务的真实信息，对患者就提供医疗服务的内容、
方法、效果，不良反应和副作用提出的询问，应当做真实明确的答复。
　　在本案中，医院在为患者的左颈部肿物行门诊手术切除，没有得到患方的签字同意，违反术前签
字制度，从医疗制度上说，术前制度是手术治疗的合法依据，是必经程序。
没有术前签字，医院无法证明医护人员已向患者详细介绍淋巴结肿物手术的有关情况，如患者的病情
，各种治疗手段的利弊、手术治疗方案、手术的风险，并发症、手术的效果，术中术后可能出现的异
常情况等。
也无法证明患者在充分了解的条件下，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进行手术，因此可以认定医院侵犯患
者的知情同意权和处分权。
本案，被告市第一医院认为虽没有执行术前签字制度，但在手术时符合诊疗规程，术前有书写门诊病
历，呆超辅助检查等。
医院方履行上述的医疗技术规程，只是遵守了医疗合同其他默示条款，这些医疗技术，规程无法取代
医院的告知义务。
因此，医院侵害了原告的签字同意权和处分权，应当承担责任。
　　其次，既然市第一医院应该承担责任，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被告市第一医院医务人员由于工作疏忽大意，在未让患方签字同意下便对患者左颈部的肿物进行
手术切除，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因而，应承担行政管理责任。
行政管理责任即只是让医院承担程序不当的责任，显然无法客观对患者及其亲属的真正公平。
从医疗合同的角度来说，市第一医院违反了合同或不履行义务，还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此外，从医疗
侵权角度来说，因医院的过错，侵害了患者及其亲属的知情同意权和处分权，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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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种责任均是民事责任，因而，医院应当对患者或其亲属承担实体上的责任，即应当承担物质损失
以及精神损失。
　　2.医疗机构存在医疗过失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董丽娜于2006年5月到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
医院对董丽娜的病情诊断为：胃癌、上消化道出血、贫血，并为董丽娜实施了胃大部切除手术。
2006年6月，经医院检查：董丽娜病情平稳，可先出院。
定期复查。
2006年9月，董丽娜因进食不顺利，第二次到市中心医院接受治疗，经诊断其病情为：胃大部切除后食
道狭窄。
市中心医院为董丽娜实施了食道狭窄扩张及支架固定术。
2006年10月，经医院检查未见异常后，董丽娜出院。
出院后，董丽娜认为市中心医院对其诊疗过程中存在失误，遂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处理
申请。
卫生行政部门委托当地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当地医学会的鉴定结论为：此起医疗事件不构成医疗事故。
经市中心医院与董丽娜及其家属协商，达成如下协议：市中心医院一次性给付董丽娜经济补偿金6万
元；此后，根据董丽娜的病情，市中心医院免费为其取出食道支架一次。
该协议进行了公证，对于经济补偿的具体项目，双方未做明确约定。
市中心医院按照协议约定支付了经济补偿金。
2006年12月，董丽娜按照协议的约定与病情的需要，第三次到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
市中心医院对其实施支架取出手术，但手术中未能将支架取出。
经董丽娜家属同意，市中心医院在董丽娜吻合口狭窄处重新安置一支架。
2007年1月，经检查，董丽娜胸腹未见异常，出院回家休养。
2007年3月，董丽娜第四次到市中心医院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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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
　　——荀子　　法律是普遍的，应当根据法律来确定的案件是单一的。
要把单一的现象归结为普遍现象就需要法官。
　　——马克思　　司法过程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发现法律，而是创造法律。
　　——卡多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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